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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澄觀大師之《華嚴經疏鈔》與李長者之《新華嚴經論》是《華嚴經》的兩

個重要註疏，二者對於《華嚴經》釋義有諸多方面之不同，如處會、科分、判

教、宗趣、圓義、被機以及易象釋經、思維方式等，本文初步討論了其中“處
會、科分”兩個內容，澄清了幾個混淆之處，包括《論》之“十處十會”的兩種解

釋、釋經“十科”的三種解釋等。《疏鈔》與《論》的不同註疏風格與二位大師

的不同學修經歷密切相關。澄觀大師註疏《華嚴》博大宏深，但後世對他的認

識不足，尤其是對他以華嚴思想融貫中觀、唯識、密乘等認識還很不足。澄觀

《疏鈔》具有印度大乘論師風格，博引經論，徵引經論遍及佛教各宗各派以及

儒道學說，是印度佛學與中國文化思維方式的一種結合，屬於中國佛學圓融釋

義的典型代表；而李長者《論》則除了經前懸論外，徵引經論並不多，偏向于

中國文化風格的象理釋義，簡明而玄奧，重視象徵意義的發揮，多以象理表法

喻意及觀行義理解釋經中成佛始終因果深義。因此，《疏鈔》更多體現融會諸

家的教理解說特點，而《論》則頗具觀行次第抉擇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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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對於佛教教理之傑出貢獻，首推華嚴宗、法華宗之圓教思想。其

中，佛之果地妙境及因地始終修行次第，獨以《華嚴經》居首；而佛之出世本

懷及教化眾生之方便究竟，當以《法華經》為勝。中土華嚴宗依《華嚴經》立

宗，發揮理實法界因果緣起勝義，更以六相十玄門闡發法界圓融事事無礙玄

義，將佛自證境界理事因果之致廣大與盡精微發揮到了極致。  

一、《華嚴經》注疏 

《華嚴經》之注疏，初由本宗二祖智儼大師（602～668）得北魏慧光所撰

《華嚴經疏》，領會“別教一乘無盡緣起”義旨，並得異僧傳授而揭出六相十玄

之義，於是為《六十華嚴》作疏，即《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

略稱《華嚴經搜玄記》（十卷），奠定了《華嚴經》注疏之基礎。三祖法藏大師

（643～712）全面繼承和發揮智儼思想，又立五教義，建立華嚴宗，也為《六

十華嚴》作疏，即《華嚴經探玄記》（二十卷）。法藏還參加實叉難陀新譯《八

十華嚴》，任筆受，並對勘梵文補入地婆訶羅譯文兩段，為新譯《八十華嚴》

作有貢獻。法藏晚年作《新譯華嚴經略疏》，未及成書而圓寂，弟子慧苑接續

撰《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十五卷），虽述法藏之说，然於五教、十玄門之解

釋與法藏頗有不同。 
與法藏同時，有長者李通玄（635～730），值《八十華嚴》新譯成（聖曆

二年[699]譯出），於開元七年（719）春攜新譯《華嚴經》隱于太原方山潛心

研觀，著《新華嚴經論》四十卷（以下略稱《新論》、《論》），又作《略釋新

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略稱《決疑論》）、《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

卷（略稱《十明論》）等，于華嚴宗學系以外，別出《華嚴經》解釋新意。  
此後有華嚴宗四祖澄觀大師（737～838），遍學諸宗而歸心華嚴，從唐興

元元年（784）正月開始，到貞元三年（787）十二月，歷時四年，撰成《大方

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略稱《大疏》、《疏》），後又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

疏演義鈔》九十卷（略稱《演義鈔》、《鈔》），解釋疏文；後世把疏、鈔合刻

為《華嚴經疏鈔》八十卷（略稱《疏鈔》）。澄觀還參加《華嚴經入法界品》的

新譯，與般若三藏法師共同譯出《四十華嚴》四十卷，並撰成《貞元新譯華嚴

經疏》（又作《華嚴經行願品疏》）十卷（略稱《行願品疏》）。  
後世研讀《華嚴經》，多參考澄觀大師之《疏鈔》、李長者之《論》，並

且為了閱讀之方便，對於李長者之《論》，先後有唐代志甯和宋代慧研會論入

經而有《華嚴經合論》一百二十卷；對於澄觀大師之《疏》、《鈔》，宋代晉

水淨源會疏入經而有《華嚴經疏注》一百二十卷，明代妙明又會鈔入疏而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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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八十卷1。又有清代鼓山為霖道霈禪師會錄澄觀《疏鈔》

和李長者《論》而有《華嚴經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  
對於澄觀大師《疏鈔》與李長者《論》之不同特點，明代蓮池大師有論：“統

明大義，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賾，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為大

備。”2 清代道霈禪師在《華嚴經疏論纂要序》中說：“《疏鈔》則窮原極委，

章句分析，不唯是此經標準，實乃如來世尊一代時教之標準也。《論》則廣論

佛意，會歸自心，不唯是此經閫奧，實乃宗門之閫奧也。禪者喜讀《論》而不

知《疏鈔》之廣大精微，講者喜讀《疏鈔》而不知《論》之直捷痛快，兩者皆

失之也。”3《疏鈔》與《論》各勝其美，這自然會激起一番探究《疏》、《論》

不同之興趣，然由於《疏鈔》、《論》卷帙浩繁，細論二者之不同實在是可望

而難及，故本文只選取幾個特定問題予以討論，窺其一斑而已。 

二、澄觀大師與李長者之行持經歷 

探究澄觀大師與李長者對於《華嚴經》注疏之不同特點，先考察一下二人

行持經歷之不同特點是有益的。毫無疑問，二人都是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鮮明行

持特點的佛教大師。 
澄觀大師的顯著特點是博通諸學，於世出世間諸家學問都有研習，其學修

之廣博精深，在中國佛教史上大概只有智顗、玄奘、永明延壽等大師堪比，可

以說是廣大菩薩行之典範。據《宋高僧傳》、《法界宗五祖略記》記載，澄觀

是越州人，十一歲出家後即常誦《法華》，自二十歲受具足戒後至四十歲期間，

廣參遍學，於“《般若》、《涅槃》、《蓮華》、《淨名》、《圓覺》等一十四

經，《起信》、《寶性》、《瑜伽》、《唯識》、《俱舍》、《中》、《百》、

《因明》等九論”4皆通達。先後在潤州依醴律師受學相部律、在越州依曇一律

師受學南山律；在金陵依玄璧法師受學關河三論5；在金陵瓦官寺聽受《大乘起

信論》及《涅槃經》，又從淮南法藏受學元曉的《起信論疏》；在錢塘（今杭

州）天竺寺聽華嚴宗法詵講授《華嚴》大經；又往剡溪從成都慧量重新研究三

論；往蘇州從天臺宗荊溪湛然學天臺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經疏；又謁

                                            
1 193 9年《華嚴疏鈔》編印會重新勘校《疏鈔》，廣泛搜集藏本及其他

流通本，參互校勘，簡擇異同，經過六年而編印告成，可稱為《疏鈔》

較善的刊本。  
2 《雲棲法匯》卷 19，《嘉興藏》第 33冊，第 119頁。  
3 清鼓山為霖道霈《華嚴經疏論纂要》第一冊卷一，金陵刻經處版，第

1頁。  
4 《法界宗五祖略記》卷 1， X77,  no .  15 3 0 ,  p .  62 3 ,  a8  
5 “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于江表，觀之力也。 ”  《宋

高僧傳》卷 5， T50 ,  no .  2 061 ,  p .  73 7 ,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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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慧忠禪師、徑山道欽禪師及洛陽無名禪師，咨決南宗禪法；又見慧雲禪師

瞭解北宗禪理。澄觀大師的參學經歷，一方面遍參名師研習經論教理，另一方

面也注重參究止觀禪法。史籍中雖未記載澄觀學習唯識和密乘經典的經過，但

從《疏鈔》所引經論看，澄觀大師對於唯識和密乘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此外，

對於世間學問，澄觀也抱以極大心願學習。史傳載：“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

《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至於篇頌

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6從《疏鈔》所引《老子》、《論

語》、《易經》以及澄觀多次參與譯經場來看，非是虛語。  
澄觀大師的行持風格，實踐了菩薩遍學一切世出世間學問之廣大行持，與

單以參究心地大事的禪和子風格頗有不同，不僅在證得法身之見道位根本智上

用力，同時也在差別智上廣學多參，故能“融冶萬有，廣大悉備”。《華嚴經》

是菩提心及菩薩行教授的核心經典，澄觀大師一生的廣大菩薩行與本經深為相

應。因此，澄觀大師《疏鈔》博引大小乘經論、諸家各派學說而以華嚴宗法界

義圓融會通，這也使得他的注疏思想與智儼、法藏相比，更多地融會了諸如天

臺宗、禪宗、唯識乃至易傳、老子等思想，具有鮮明的融攝諸家、統歸己宗的

特點。澄觀大師《疏鈔》思想博大宏深，後世對他以華嚴思想融會中觀、唯識、

密乘等認識還很不足。 
長者李通玄的學修經歷，現有史籍諸如《決疑論序》及張商英《後記》、

《華嚴經合論》卷首《李長者事蹟》、《宋高僧傳》卷二十二、《佛祖統紀》

卷四十、《昭化寺李長者龕記》（《金石續編》卷十七）等，皆記載不詳，依稀

為一隱修得道高人形象，至於所學經論、傳承師資則不明。如果史傳記載正確

的話，則其所載大部分內容是關於李長者八十五歲時攜新譯《八十華嚴》隱居

山西太原附近大賢村著述《新華嚴經論》直至圓寂這十一年間的事蹟7，而此前

八十五年的經歷則僅寥寥數語。根據長者親傳弟子比丘照明在《決疑論序》中

的簡略敍述 8，我們可以大體勾勒出李長者的學修經歷為：出身太原李氏皇

族，天賦異稟，形貌不凡，無心仕途，放曠林泉，學無常師，精于易學 9，應

當屬於天性對於玄妙學問和修行悟道充滿無限興趣的一類人，似乎過著一種遊

                                            
6《宋高僧傳》卷 5， T 50 ,  n o .  206 1 ,  p .  7 37 ,  a25  
7 史傳於此有兩種說法：一是隱居八年，一是隱居十八年，故他隱居

時或為八十五嵗，或為七十五嵗。  
8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1， T36 ,  n o .  1741 ,  p .  1 011 ,  c3  
9 又據云李長者所傳方山易至今仍傳承不絕，不知其詳。見當代成都昭

覺寺原住持釋本光法師弟子所編《本光法師傳略》： “師（本光）博

研諸子百家，尤專精周易。唐棗柏大士李通玄長者納易於華嚴，著《華

嚴合論》，創佛家易學 — —方山易。方山易代有傳人，師得第四十二

代師林際微師密授，融會貫通，並發揚光大 ”。見釋本光著《周易禪

觀頓悟指要》，成都：巴蜀書社， 1999年 5月，第 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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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諸方、潛心玄秘的生活。是否成家史籍未著片語，但他未拘於家庭生活而獨

自遊歷潛行修學則是可以肯定的，而未成家的可能性也很大。四十歲之後開始

專心學習佛法，約五十歲或六十歲左右武則天時期開始傾心《六十華嚴》，感

歎經文浩博，解文不易，並尋求多家古德義疏，從他後來佚失著述篇名《十玄

六相》、《百門義海》以及《新論》所引“十玄門”、“六相”等來看10，無疑當讀

過華嚴宗智儼或法藏的有關著述。聖曆二年（699）《八十華嚴》譯出，開元七

年（719）春，八十五歲的李長者攜新譯《八十華嚴》到太原盂縣西南同潁鄉大

賢村高山（一作仙）奴家，造論闡明經義。他三年足不出戶，每晨只食棗十顆、

柏葉餅一枚（此暗示其禪觀內修工夫非凡），由此世稱棗柏大士。後又攜論稿

移居神福山原下的土龕（即太原壽陽方山土龕）繼續撰述，曆五年完成《新華

嚴經論》四十卷，史傳記載期間有靈虎馱經擇龕、仙女供紙侍筆、口出白光代

燭等瑞應，襯托出其神測不凡的大士形象。又作《決疑論》四卷、《十明論》

一卷、《華嚴經中卷卷大意略敘》一卷，以應初機。開元十八年（730，一說開

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坐化，壽九十六歲。史載“山林震驚，群鳥亂鳴，百

獸奔走，白光從頂而出，直上衝天”11，時人以為乃是文殊普賢化身一類人

物。 
從這些語焉不詳的史傳中，我們可以看出李長者是一位中國文化中的“隱

修高人”形象，在他著墨不多的記載中，卻特別描寫了長者撰論注經及圓寂時

的種種瑞應，這暗示了李長者的應化大士形象，及其精深的佛教禪觀境界。史

傳突出了他晚年隱居撰成《新華嚴經論》一段重要歷史，但我們不應忽視他從

四十歲至八十五歲之間長達四十五年的佛教學修經歷，《新華嚴經論》釋經前

的十門分別懸論中，以八卷的篇幅對小乘、《梵網》、《般若》、《解深密》、

《楞伽》、《維摩詰》、《法華》、《大集》、《涅槃》等經，以及南北朝隋

唐時期菩提留支、真諦、慧思、吉藏等十位著名義學法師的判教觀點作了評

判，這說明李長者對諸經義理、諸家觀點進行過深入研究，其研究在撰寫《新

華嚴經論》之前應具有相當基礎，而不應是在撰寫之時才開始。 
澄觀大師與李長者這兩種不同的學修經歷在後來各自的《華嚴經》注疏中

都有明顯體現。澄觀《疏鈔》徵引經論遍及佛教各宗各派以及儒道學說，而李

長者《論》則除了經前懸論外，徵引經論並不多，多以象理表法喻意及觀行義

理解釋經中成佛始終因果深義。因此，《疏鈔》更多體現融會諸家的教理解說

特點，而《論》則頗具觀行次第抉擇特點。 
 

                                            
10 《新華嚴經論》卷 12《世主妙嚴品》， T 36 ,  n o .  173 9 ,  p .  7 95 ,  c3 -8  
11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1， T36 ,  n o .  1741 ,  p .  1 011 ,  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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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澄觀在《隨疏演義鈔》懸論十科別意中，特別說明注疏經文應廣引

經論以準確解釋法相名義，盡可能做到“句句有據”。他說： 

然此經法相名義兼廣，或有名無義，或有義無名。昔人苟見一名，廣引

論釋，隨名解義，義乃無窮。如釋《淨行品》“百四十一願”以諸門料揀，
釋《梵行品》“四果”廣引《婆沙》，《問明品》“貪嗔”之名全抄《唯識》，
《十向品》“三倒”廣據諸宗，雖則皆是法門而甚深觀行翳於名相，今皆
略陳而已。古人若有義無名則莫知所以，今則引諸經論以名管之，使經

中法相昭彰於眾論。至如《升兜率品》“二十一種功德”則有義無名，《離
世間品》初則有名無義，今於《兜率品》廣引經論而委釋之，至《離世

間品》略陳而已。又如《離世間品》具舍諸位，一一位內攝義無遺，或

名異義同，或前後廣略，然於四十二位次第無差，今並具引六會經文對

前釋之，昭然可見，使七卷之經句句有據。12 

又澄觀大師注疏中對於名詞、法義的解釋，非常注重其釋義的準確性以及

與諸家的不同觀點，凡複合名詞多以“六離合釋”準確說明13，于諸法相注意區

分性相二宗之不同釋義區別，此種嚴謹學風堪比印度論師，當是受到《瑜伽師

地論》、《大智度論》等印度注疏的薰陶和影響，而《疏鈔》引唯識、《瑜伽

論》達六百多處，引《智論》、中觀達四百多處。他說：  

然性相二宗，法相有同有異，如五眼十眼、六通十通等，並各示之，使

無餘惑。如初卷歎德釋以十身，則法性宗之法相也；釋智入三世，廣引

四智，即法相宗之法相也。以眾海解脫之門釋眾海之名，則法性宗之法

相也；以九門六度釋經十度，即法相宗之法相也。如十通十忍會六通五

忍、十身十智融三身三智、十門涅槃以會通四種涅槃、十種佛智而一智

融于四智，即性相二宗無違之法相也。14 

而《論》在文句解釋中，除了個別名相解釋引用他經，對於義理闡釋則很

少引他經，這與澄觀《疏鈔》廣引諸經論具有明顯的不同。  

三、《疏鈔》、《論》釋義之不同 

澄觀大師《華嚴經疏鈔》與李長者《新華嚴經論》于《華嚴經》釋義之不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 T 36 ,  n o .  173 6 ,  p .  1 7 ,  c 8 -21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8〈 15  十住品〉： “然六釋義上下

多有，今當略出。謂西方釋名有其六種：一依主，二持業，三有財，

四相違，五帶數，六隣近。以此六釋有離合故，一一皆具二，若單

一字名即非六釋，以不得成離合相故。” (T36 ,  n o .  1 736 ,  p .  288 ,  a12 -16)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 T 36 ,  n o .  173 6 ,  p .  1 7 ,  c 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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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諸多方面，如處會、科分、判教、宗趣、圓義、被機以及易象釋經、思維

方式等，下面依次論之。 
1、處會  

《疏鈔》分為七處九會三十九品，而《論》立十處十會四十品。如下表一：  
表一：《疏鈔》、《論》處會科分表 

《疏鈔》處會科分 

《八十華嚴》品數 

《論》處會科分 

四

分 

五

周 

七處

九會 
內容 

十處

十會 
十科 五周 

信

分 

所

信

因

果

周 

一菩

提場 

普賢為會主，說如

來 依 正 因 果 法

門，佛放口光、眉

間光，入毗盧遮那

藏身三昧。 

世主妙嚴品第一  
一始

成正

覺 
一示

成正

覺因

果遍

周 

如來現相品第二 
普賢三昧品第三 
世界成就品第四 
華藏世界品第五 
毗盧遮那品第六 

一菩

提場 

 
二舉

果勸

修 

解

分 

差

別

因

果

周 

二普

光明

殿 

文殊為會主，說十

信法門，佛放兩足

輪光。此會不入

定。 

如來名號品第七 
四聖諦品第八 
光明覺品第九 
菩薩問明品第十 
淨行品第十一 
普賢品第十二 

二普

光明

殿 

三以

果成

信 

二進

修因

果遍

周 

三忉

利天

宮 

法慧為會主，說十

住法門，佛放兩足

指光，入無量方便

三昧。 

升須彌頂品第十三 
須彌偈讚品第十四 
十住品第十五 
梵行品第十六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明法品第十八 

三須

彌山

頂帝

釋天

宮 

四入

真實

證 

四夜

摩天

宮 

功德林為會主，說

十行法門，佛放兩

足趺光，入善思惟

三昧。 

升夜摩天宮品第十九 
夜摩偈讚品第二十 
十行品第二十一 
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 

四夜

摩天

宮 

五發

行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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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兜

率天

宮 

金剛幢為會主，說

十迴向法門，佛放

兩膝輪光，入菩薩

智光三昧。 

升兜率天宮品第二十

三 
兜率偈讚品第二十四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 

五兜

率天

宮 

六智

悲相

入 

六他

化自

在天

宮 

金剛藏為會主，說

十地法門，佛放眉

間毫相光，入智慧

光明三昧。 

十地品第二十六 

六他

化自

在天

宮 

七蘊

修成

德 
 
 

七重

會普

光明

殿 

如來為會主，說等

覺妙覺法門，佛放

眉光口光，入剎那

三昧。 

《論》增《佛華品》

（出《瓔珞經》，說

等覺法門） 

七三

禪天 
 

十定品第二十七 
十通品第二十八 
十忍品第二十九 
阿僧祗品第三十 
壽量品第三十一 
菩薩住處品第三十二  

八普

光明

殿 

八利

生自

在 

三定

體遍

周 平

等

因

果

周 

 
（普賢行品名平

等因，如來出現品

名平等果） 

佛不思議法品第三十

三十身相海品第三十

四 
隨好光明品第三十五 
普賢行品第三十六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   

行

分 

成

行

因

果

周 

八重

會普

光明

殿 

普賢為會主，說二

千行門，此會不放

光，入佛華嚴三

昧。 

離世間品第三十八 
九普

光明

殿 

九諸

賢寄

位 

四行

海遍

周 

證

分 

證

入

因

果

周 

九逝

多林 

如來善友為會主，

說果法界，佛放眉

間白毫光，入獅子

頻申三昧。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十逝

多林 

十令

凡實

證 

五法界

不思議

大圓明

智海遍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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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立“十處十會”，李長者的理由很明確，“此經中諸法皆以十為圓

數，不可但言七處九會之說”15。《華嚴經》以“十”數為圓滿，在“處、會”上也

應循此原則，李長者認為《八十華嚴》僅有“七處九會”的情況是因為梵本“來文

不足”。為此，他提出經中《十地品》之後、《十定品》之前，缺少宣說第十一

地等覺位之一會，並根據《菩薩瓔珞本業經》一段經文補此一會一品，這樣就

形成了“十會”之圓數。《論》中引證說：“又檢《菩薩瓔珞本業經》云：‘佛子！

吾先於第六天（即他化自在天）說十地道化天人，今故略開眾生心地，汝等受

行。’又下文：‘佛子！第四，十一地心者，名入法界心。’又此下文：‘佛子！

吾先於第三禪中集八禪眾，說一生補處菩薩入佛華三昧定，說百萬億偈。今以

略說一偈之義，開眾生心，汝等受持。 ’此品即在十地品後，是十一地等覺

位，計此品名還名《佛華品》。”16 
針對“七處九會”的“重會普光明殿”之說，李長者認為究竟而言，如來於菩

提場初成正覺說《華嚴經》乃是“一時頓說”，“法本無去來”，而云普光明殿重

會三會之次第說即成了法有來去，不合圓頓之義。他說：“總有十處十會四十

品，並在始成正覺時，以一剎那際海印法門一時頓說。以依本法無前後故，…
無重會普光明殿及三會等事故，…不論三會，以其法界海門總收三世，一念前

後並是一時，亦無往彼重來入此。…如此三度之說。總是一處一時一法界一會

之說，非是如情所見前後往來。”17《疏論纂要》合會二說，以為《疏》七處九

會者，次第說，故云普光明殿重會三會，以圓融不礙行布也；《論》十處十會

者，一時頓說，故無重會之說，以行布不礙圓融也。故應云：“即用之體，同

時頓遍；即體之用，不壞前後。”18 
《論》中“十處”與“十會”的關係，頗易混淆，因為《論》中說了兩種“十

會”。一種是“於一法界內，隨其進修方便行相門中，寄處表法，以分其十處十

會：第一菩提場會，第二普光明殿會，第三升須彌山頂會，第四升夜摩天會，

第五升兜率天會，第六升他化自在天會，第七升三禪天會，第八給孤獨園會，

第九覺城東善財大塔廟處會，第十于一切國刹及塵中一切虛空法界會。”19但

《論》中與品目對照解說的十會則是：“第一菩提場會，第二普光明殿會，第三

升須彌山頂會，第四升夜摩天會，第五升兜率天會，第六升他化自在天會，第

七升三禪天會，第八普光明殿會，第九普光明殿會，第十逝多林會”，即上表

所列“十會”。然究實而言，此兩種“十會”是一致的。首先，“逝多林會”即《入

                                            
15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2 ,  b 23 -c1  
16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1 ,  c 24  
17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2 ,  a 11 -20  
18 《華嚴經疏論纂要》第一冊，第 14頁。  
19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2 ,  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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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品》，開為“給孤獨園會（世尊在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與

普賢、文殊師利等菩薩摩訶薩，…入師子頻申三昧，…從眉間白毫相放大光明

等）”、“覺城東善財大塔廟處會（文殊師利童子從善住樓閣出，……漸次南行，

經歷人間，至福城東，住莊嚴幢娑羅林中往昔諸佛曾所止住教化眾生大塔廟

處）”兩會。其次，按照李長者十會“一時頓說”的觀點，三個“普光明殿會”並不

能理解為是“重會、三會普光明殿”，而是不離此一普光明殿有此三會，乃至即

使是十會也不離此一普光明殿而有此十會。“十處十會總在普光明殿，一真法

界因圓果滿，報居之宅之所含容。十方世界都為一法一處一時一體用際攝末歸

本”20，故立“第十于一切國刹及塵中一切虛空法界會”，實則與“普光明殿會”無
異。就體言立“普光明殿會”，就用言立“一切國刹及塵中一切虛空法界會”，就

位而言立“須彌、夜摩、兜率、他化、三禪天、逝多林等會”，“經中五位六位

法門、十定妙理、普賢萬行、始終體用，十處十會總在普光明殿 ”21，此為

《論》之“一處”與“多處”圓融無礙的圓教觀點。 
2、科分  

《疏鈔》分為五週四分，比較清晰；《論》分五周十科。見表一。 
《論》中解釋經義的“十科”有兩種，一《論》前懸論“第十明教始終”中所

論十科（略稱“明教十科”）；二“闡教弘經四義”中所論經意“十段長科”

（略稱“經意十科”），兩種釋義略有不同。又《決疑論》中釋經“十門”（略

稱“《決疑》十門”）也同“十科”。將此三種“十科”對比，即可發現李長

者釋經的玄義所在。見下比較表： 

表二：《論》十科比較表： 

此三種釋經“十科”之不同處，正是李長者釋經之重點發揮處，尤其是對

“十地品”以下“十定、十通、十忍、阿僧祇、壽量、菩薩住處、佛不思議

法、十身相海、隨好光明、普賢行、如來出現”等諸品以及“離世間品、入法界

品”的玄義解釋，發揮頗多，而這些品目相對來說也正是《華嚴經》釋義的難

點。然“十科”劃分，要在五周圓義，十科開合，與五周相應，五周若明，則十

科燦然。 
《疏鈔》、《論》皆以五周判攝，將《華嚴經》全經攝為五重因果來解釋，

即：所信因果、差別因果、平等因果、成行因果、證入因果，提綱攜領，大意

相同，然二者對應品目開合略有不同。見表一。 
《疏鈔》之五周依次以“舉果勸信、差別位、平等果、普賢行、證入”解

釋，“十定品”至“菩薩住處品”為“等覺”，“佛不思議法品”至“隨好光明品”為“妙

                                            
20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2 ,  b 23 -c1  
21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2 ,  b 2 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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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普賢行品”明平等因，“如來出現品”明平等果。 
《論》之五周安立與此不同。《論》依據“世主妙嚴品第一、如來現相品第

二、十定品第二十七、離世間品第三十八”等四品都有“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
以為品首，而“如來現相品、十定品、離世間品”等三品都在“普光明殿”宣說，

依此發揮圓教義而分四周；再加上“入法界品”（始于“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

大莊嚴重閣”宣說）而成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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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五周與品目之具體對應，因為經前懸論中所說“第四周”一小段文字的原

因，引起了一些迷惑，需要澄清一下。《論》卷八總結十科而提出“此一部之經

總有五種因果遍周義”： 

一示成正覺因果遍周，即世主妙嚴品通下五品經是。  
二信位及進修因果遍周，從佛名號品已下六品經，通十住十行十回向十

地位中，共十品經是。 
三定體遍周，即十定十通十忍等品是。 
四行海遍周，即普賢行品、離世間品是。 
五法界不思議大圓明智海遍周，即法界品是。22 

此段中，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二信位及進修因果遍周”顯然不止“十品經”或“十六品經”，從“佛

名號品”至“十地品”共二十品經，原文當是筆誤或抄寫錯誤。再者，也沒有提

到增入的《佛華品》，依文義，此品當屬於第二遍周，而《論》中常稱“四十品

經”，自然應把《佛華品》列入。 
第二，“四行海遍周，即普賢行品、離世間品是”，根據五遍周的劃分依

據，並與《論》中其他四處關於五周的論述進行比較，可以推斷，第四周單指

《離世間品》，因此其中“即普賢行品”五字疑為錯寫（疑當為“即普賢行《離世

間品》是”），或者是因為在論義抉擇上前後不一。此句字面意思應是“從《普

賢行品》至《離世間品》”，中間省略《如來出現品》。單說《普賢行品》和《離

世間品》二品為第四遍周雖然義理上說得通23，但中間隔一個《如來出現品》，

過於突兀，不符合分科義例。又五周論“遍”義主要是從定體大用之“周遍”和
“圓滿”而言，核心義理是“如來居普光明殿不離本處而身遍坐一切道場”，行化

周遍法界，而《普賢行品》與《離世間品》二品中，《離世間品》品首為佛在

普光明殿，故單以此品為第四遍周比較合理。再核之《論》中其他四處關於五

周的論述，分別在《懸論》、《如來名號品》、《十定品》、《如來出現品》

之釋義中24，可確定“第四遍周”即是指“《離世間》一品”。 

                                            
22 《新華嚴經論》卷 8， T36 ,  n o .  1739 ,  p .  7 66 ,  c 26  
23 《論》中云： “《普賢行品》者，為明果前進修之行；《如來出現品》

者，為明五位菩薩自力果終出現因果位極；《離世間品》者，為明佛

果之後純是利他（之行）”。《新華嚴經論》卷 7，T3 6 ,  no .  1739 ,  p .  76 5 ,  
b14  

24 卷八 “云何為五種遍周因果。…四離世間品。 ”（ T36 ,  n o .  1 739 ,  p .  7 69 ,  
a16-p .  770 ,  a15）卷十四《如來名號品》： “又如來及十方三世諸佛住

五種遍周。…四普賢行教遍周，即離世間品是也。 ”（ T36 ,  n o .  1739 ,  p .  
810 ,  c1）卷二十九《十定品》： “明此一部經有五重因果。 …四離世

間品。 ”（ T36 ,  no .  17 39 ,  p .  92 2 ,  a8），卷三十一《如來出現品》：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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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綜合《論》中五處關於五周的論述，五周應為：一示成正覺因果遍周，

世主妙嚴品下等六品，佛初成道在菩提樹下示成正覺。二信位及進修因果遍

周，如來名號品至十地品，共二十品（加十一地《佛華品》為二十一品），于

普光明殿中說佛自成因果，令諸後學信進修行，曆信、住、行、回向、十地、

十一地等六位。三定體遍周，十定品至如來出現品，共十一品經，明諸菩薩經

過六位信進修行，自行圓滿，成就佛果。四行海遍周（亦名普賢行教遍周），

離世間品，是一切諸佛皆成佛果，恒以自己果行常行利生，亦名為利世間品。

五法界不思議大圓明智海遍周（亦名法界圓滿無礙不思議智用遍周），入法界

品，是一切諸佛之所共果，凡聖共同不離法界大智慧無限德用圓滿之果，一切

諸佛以此法界大智慧而成正覺。25 
如來于菩提場初成正覺所證之一真本覺大智，其體周遍法界，本無去來，

故如來居普光明殿不離本處而身遍坐一切道場，行化周遍法界。“始成正覺

時，於一剎那際，以法界海智印三昧門，一時頓印，身色言音說諸佛法及一切

塵中諸國剎海普宣流布及入涅槃，不移一時一際一性皆是，…隨諸眾生現差別

法。”26如來“始成正覺，于普光明殿入剎那際三昧，明以法界法身為定體，無

三世性故。從兜率天下、降神、入胎、示現成佛及入涅槃，四十年住世轉一切

法輪，總不出剎那際。…從凡夫地一念發心，忽然見道，進修十住十行十回向

十地十一地五位等法成佛、轉法輪、入涅槃，總不移剎那。”27修以普賢行，

還以法界體大智、常隨眾行、圓該三世，還不移剎那際等，故明其眾行即法界

體用。 
要之，五遍周之義，一大智體自周遍，正覺圓滿；二始終因果差別行周

遍，行位圓滿；三定體周遍，佛果大用進修之行圓滿；四普賢行周遍，佛果之

後大悲利生智行圓滿；五法界體用周遍，寄位勸修、發菩提心五位升進圓滿。

普光明大智體法界，根本智法，圓融之義，以文殊表法；一切理事因果始終法

界，差別智法，行布之義，以普賢表法，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佛
果之門總在二人根本智、差別智之際”28。然五週四十品意謂雖別，總不離普

光明智十定之體，一時同說，無前後際，始終因果，體用交徹，十方同然。29 
由五周辨析可知，十科只是五周的細化。第一周又分“始成正覺”、“示果

勸修”兩科，第二周又分“信、住、行、回向、十地、十一地等六位”六科。

《論》中兩種十科基本相同，只是“經意十科”把增入的《佛華品》列入下一科。

                                                                                                                                
約此一部之經有三終因果二種常道 ”（ T36 ,  no .  17 39 ,  p .  938 ,  c 8）。  

25 《新華嚴經論》卷 29《十定品》， T36 ,  no .  1 739 ,  p .  92 2 ,  a8  
26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9 ,  a 20  
27 《新華嚴經論》卷 8， T36 ,  n o .  1739 ,  p .  7 69 ,  a 20  
28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5 ,  a 14  
29 《新華嚴經論》卷 32， T36 ,  no .  173 9 ,  p .  942 ,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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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三周、第四周，“明教十科”統歸為“九因果位終”，“為《十定品》至《離

世間品》總該五位十地佛位及普賢萬行始終因果前後徹故”30，即菩薩進修行位

至極，佛果出現，果後純為利他之行，前後因果圓滿。“經意十科”則以“八利

生無礙”對應第三周，包括《佛華品》至《普賢行品》共十一品經，都視為第十

一地“利生行滿，方名法行圓佛”31；以“九諸賢寄位”對應第四周，除《離世間

品》之外，還把《如來出現品》也歸入此科，使得二品構成“體用”之義，意為“從
性海大智境界中，方便出現其身，寄位成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等覺位十

一地法門”，這是一個別有新意的判攝。32第十科“令凡實證”，二者皆對應第

五周，於法界性中安立信等六位方便進修。 
此外，“《決疑》十門”對於全經的解釋與《論》中兩種十科側重點有所不

同，十地之前的解釋與前二者相同（只是出現了兩個“第三門”，故“第三入位契

真、會佛智慧門”當是誤多出，可與“第二門”合併為“第二自己發心起信修行、

入位契真、會佛智慧門”），《決疑論》的分科解釋重點在《十定品》以後。此

《十定品》至《如來出現品》之第三周，“《決疑》十門”開為三門解釋，別出

玄義，明等覺位中如來出纏之智行圓滿；第四周對應“普賢恒行門”，明入世之

悲行圓滿。《次第論》更重點把第五周《入法界品》分為四門詳為解說，對於

此品釋義極為有益。《入法界品》一般分為兩會：一是“給孤獨園會”，世尊在

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入師子頻申三昧，現法界果德普莊嚴

廣大境界，…從眉間白毫相放大光明等；二是“覺城東善財大塔廟處會”，文殊

師利童子從善住樓閣出，……漸次南行，經歷人間，至福城東大塔廟處，化導

六千比丘、五百童子及一萬龍眾等，進而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等。《決疑論》

將本品第二會判攝為三門，詳細解釋了文殊童子“出大莊嚴善住樓閣”、“至覺

城東大塔廟處勸令世間人及龍發菩提心”以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含義。 
以上簡略論述了《疏鈔》與《論》在“處會”、“科分”上之不同，還有“判教”、

“宗趣”、“圓義”、“被機”以及“易象釋經”、“思維方式”等內容，關涉華嚴玄

義，體大論微，以篇幅關係，未能一一論述。 
要之，《疏鈔》意在理事圓融，故以法界義為中心，重點發揮圓教思想至

於極致，開四法界而歸於一心，依性起義而懸論法界緣起，所引諸家以成華嚴

圓融思想，大大超過了此前智儼、法藏，教理辨析融會意味濃厚；而《論》則

意在解行圓融，故以智覺義為中心，重點建立圓頓觀行見地，啟人信心，初發

心即成正覺，直入大乘圓頓觀門，故論義更加簡明直截，深受以禪入佛者之喜

愛。二者相比，澄觀大師的釋義宏大深刻，教之意味濃厚；而李長者的釋義則

                                            
30 《新華嚴經論》卷 7， T36 ,  n o .  1739 ,  p .  7 65 ,  a 14  
31 《新華嚴經論》卷 8， T36 ,  n o .  1739 ,  p .  7 66 ,  b 28  
32 《新華嚴經論》卷 8， T36 ,  n o .  1739 ,  p .  7 66 ,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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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玄妙，觀之旨趣顯然。在圓義解釋方面，澄觀大師《疏鈔》之理論解釋可

見《華嚴法界玄鏡》，詳為抉擇理事圓融無礙，而其理論奧秘實在《起信論》，

然在緣起法之展開解釋方面，又引用了許多唯識學、天臺學的內容。李長者

《論》之理論解釋則可見其《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著力討論本智與無明之

關係，與澄觀以理事、智境展開理論解釋如出一轍，而《十明論》所體現的思

維方式，實與《起信論》頗為相同。故澄觀大師與李長者之《華嚴經》疏論釋

義，其內在的理論思維模式其實皆可簡約為《起信論》，其根本原因，實由中

國文化之思維方式所內在地決定，其釋義風格與印度佛學有較大差別。又澄觀

大師、李長者皆引易釋經，《疏鈔》多直接引《易傳》義理与佛理對比解釋，

多是以佛教義理重新解釋《易傳》；而《論》則更多以易學象理思維方式發揮

經文的表法喻意，并直接援易學義概括佛學義理，創見發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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